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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 圳 证 券 交 易 所  

 

 

 

关于对杭州汽轮动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2022 年年报的问询函 
 

公司部年报问询函〔2023〕第 36 号 
 

 

杭州汽轮动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：  

我部在对你公司 2022年年度报告（以下简称“年报”）进行

事后审查的过程中，关注到如下事项： 

1.年报显示，2022 年初你公司应付控股股东杭州汽轮控股

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汽轮控股”）资金拆借款 2.4 亿元，上述

款项系你公司子公司杭州汽轮工程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工程公

司”，现更名为杭州汽轮新能源有限公司）于 2016年开始向汽轮

控股进行资金拆借。截至本报告期末该笔债务已经全部归还。

2022 年 1月 26日、2023年 3 月 29日，你公司分别披露公告称，

公司为工程公司的银行借款提供担保，担保的最高金额 3亿元。 

根据你公司于 2021 年 11月 4 日披露的《关于收购控股股东

下属公司部分股权资产暨关联交易的公告》，你公司以 2,060.85

万元的价格收购控股股东杭州汽轮动力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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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杭汽轮集团”，现更名为“汽轮控股”）持有的工程公司 77.78% 

股权以及杭汽轮集团子公司杭州汽轮动力科技有限公司间接持

有的工程公司 3%股权；以 107.79 万元的价格收购自然人股东持

有的工程公司 4.23%股权。 

请你公司： 

（1）说明工程公司向汽轮控股进行资金拆借的背景，包括

具体拆借时间、拆借金额、拆借原因、约定的拆借期限等，说明

工程公司与汽轮控股是否存在其他经营性往来或资金往来； 

（2）说明工程公司向汽轮控股归还资金拆借的明细情况，

说明归还的具体时间及金额、资金来源等，归还时间是否早于原

约定的拆借资金，资金来源是否实质来源于上市公司母公司层面； 

（3）说明报告期内你公司与子公司工程公司之间是否存在

资金往来或业务往来，如是，请说明你公司履行审议程序及信息

披露义务的情况（如适用）； 

（4）说明报告期末你公司为工程公司提供担保的余额，工

程公司相关银行借款的用途，是否用于归还汽轮控股的资金拆借

款； 

（5）结合收购后工程公司业务开展情况、主要财务数据及

业绩变动情况等，说明公司是否已实现收购工程公司的目的。 

2.年报及你公司其他公告显示，报告期内你公司核销应收账

款 84.45 万元，主要系相关货款无法收回，包括应收控股股东杭

汽轮集团西南分公司款项 15.85 万元；核销其他应收款 247.1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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万元，主要系杭州杭发发电设备有限公司因供应商武汉华中自控

技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破产导致的固定资产预付款 233.10 万元

无法收回。 

请你公司： 

（1）说明核销应收账款的原因，你公司判断相关货款无法

收回的依据，相关欠款方是否与你公司及公司董监高、控股股东、

实际控制人存在关联关系、一致行动关系或其他可能造成利益倾

斜的关系； 

（2）结合控股股东杭汽轮集团的财务状况，说明你公司判

断应收控股股东杭汽轮集团西南分公司款项无法收回的原因及

合理性，上述资金核销依据是否充分，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

有关规定； 

（3）说明杭州杭发发电设备有限公司向供应商武汉华中自

控技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支付固定资产预付款的时间，约定的固

定资产交付时间以及你公司为维护上市公司合法权益所采取的

相关措施（如有）。 

3.年报显示，公司于 2022年 7 月 25日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

七次会议审议通过《关于中能公司投资建设新生产基地的议案》，

子公司杭州中能汽轮动力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中能公司”）启

动企业整体搬迁工作，拟在杭州钱塘新区大江东产业集聚区前进

智造园区投资建设新生产基地。根据杭州市钱塘新区东部湾新城

开发建设工作需要，你公司子公司中能公司与杭州东部湾新城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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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建设指挥部于 2023年 2 月 13日签订了《非住宅房屋搬迁补偿

协议》，合计搬迁补偿金额为 20,222.70 万元。 

你公司于 2022年 7 月 26日披露《关于中能公司投资建设新

生产基地的公告》称，公司控股子公司中能公司拟在杭州钱塘新

区大江东产业集聚区前进智造园区投资建设新生产基地。 

请你公司：  

（1）结合中能公司启动企业整体搬迁工作与投资建设新生

产基地的时间及两者的关系、公司前期公告情况，说明公司就中

能公司整体搬迁相关事项履行审议程序和临时信息披露义务的

情况（如适用）； 

（2）结合搬迁补偿协议相关条款，说明搬迁补偿款的具体

会计处理，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有关规定，在此基础上，说

明中能公司整体搬迁工作对你公司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的影响。 

请年审会计师对上述问题（2）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4.年报显示，其他非流动资产期末账面余额 4,492.30万元，

其中，预付设备款 3,157.30 万元，预付土地款 1,335 万元。 

请你公司： 

（1）说明预付设备款、预付土地款的具体情况，包括不限

于预付对象、采购内容、预付原因、预付时间、结转时间是否与

合同约定一致，并说明预付对象是否与你公司及公司董监高、控

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存在关联关系、一致行动关系或其他可能造

成利益倾斜的关系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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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分析说明相关款项的预付必要性，同时核查说明是否

公司是否存在资金被关联方非经营性占用的情形。 

请年审会计师对上述问题（2）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5.年报显示，应收账款期末账面余额 29.15亿元，账面价值

19.25亿元。其中，按欠款方归集的期末余额前五名的应收账款

合计金额 11.38亿元，占应收账款期末余额合计数的比例 39.04%。

报告期末，按组合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账面余额 28.40 亿元，

对应的坏账准备余额 9.15 亿元。报告期内，信用减值损失计提

金额 8,244.13 万元，同比增长 422.83%。 

请你公司： 

（1）说明按欠款方归集的应收账款期末余额前五名的客户

名称、销售产品类型、应收账款账龄、信用政策等，并说明欠款

方是否与你公司及公司董监高、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存在关联

关系、一致行动关系或其他可能造成利益倾斜的关系，相关坏账

准备的计提是否充分； 

（2）结合应收账款账龄、历史坏账比例等，说明按组合计

提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坏账准备计提比例是否充分、合理，是否

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； 

（3）说明信用减值损失计提的具体明细，并分项说明信用

减值损失大幅增长的原因及合理性。 

请年审会计师对上述问题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请你公司就上述问题做出书面说明，在 2023 年 5 月 10日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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将有关说明材料报送我部并对外披露，同时抄送派出机构。 

特此函告 

 

 

深圳证券交易所 

上市公司管理一部 

2023年 4月 24日 


